
- 1 -

学生申诉及复查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生权益，保证处理或处分学生的行为合理、合法，根据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2017 年第 41 号令）的有关要求，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学校党委书记、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党政办主任、学生处处长、教务处处长、

教师代表 5 人、学生代表 5 人、校外法律专家 1 人组成。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

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副主任委员。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学生处。

教师代表由党政办从教代会代表中随机抽取，学生代表由学生处从学代会代

表中随机抽取。

第三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

违纪处分的申诉。

第四条 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

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

处理委员会办公室予以登记受理。

第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经复查，认为做出处理或者处分的事实、依据、

程序等存在不当，可以作出建议撤销或变更的复查意见，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予以

研究，重新提交校务会或者专门会议作出决定。

第六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对学生申诉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复查。复查内

容主要包括：原处理或处分决定程序是否正当，证据是否充分，依据是否明确、

定性是否准确、处分是否恰当。

第七条 复查的专门会议按以下程序执行：

(一)受处分学生口头陈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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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处理或处分决定承办机构代表全面陈述本案的事实、证据、依据和处

理程序。

(三)受处分学生离开会场后，复查人员阐述初查意见，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成员对案件展开民主讨论。发言顺序为：学生代表—教师代表—作出处理或处分

决定部门的负责人—学生处处长—校领导。阐述意见必须以法律、法规、制度为

依据。

(四)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维持或改变原决定

的结论。

第八条 学院复查决定书由其所属系组直接送达学生本人，学生拒绝签收的，

可以以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难以联系的，可以利

用学院网站、新闻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

第九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

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结论

的，经学校校长批准，可延长 15 日。需要改变原处理或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

处理委员会提交学院重新研究决定。

第十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

第十一条 自处理、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最长不

超过 6个月）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学院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

理其提出的申诉。

第十二条 本规定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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